
經濟部　函

地址：100210 臺北市福州街15號
承辦人：彭紫瑀
電話：(02)2321－2200 分機8590
傳真：(02)2351－2642
電子信箱：typeng@moea.gov.tw

受文者：經濟部智慧財產局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1日
發文字號：經人字第114007933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
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(以下簡稱人事總處)函以，有關2026~2028
年「健康99—全國公教健檢方案」特約醫療機構及其規劃辦
理之健檢方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14年11月28日總處給字第11440022651

號函辦理，並檢附原函影本1份。
二、旨揭方案辦理期間自115年1月1日起至117年12月31日止，有

關該方案需求說明、特約醫療機構及其規劃之健檢方案相關
資訊，請逕至人事總處「公務福利e化平台—公教健檢專區」
查詢。

正本：經濟部所屬各幕僚單位、經濟部所屬各行政機關、經濟部經貿人員培訓所
副本： 2025-12-0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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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收字第1140004531-0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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